
责编:王玮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三 2016/08/03

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Enforcement
E-mail:hjbslaw@sina.com法治周刊 执法 07

本报讯 北京市环保局近日召开新
闻通报会，通报 2016 年上半年大气环
境违法处罚情况。

2016年，北京市大气办统筹环保、农
委、工商、质监、城管、交通执法等多部门
联手组织开展了“大气污染执法年”行动，
从严查处各类大气环境违法行为。上半
年，共查处各类涉及大气环境违法行为
8000余起，开出了数千万元罚单。

据 北 京 市 环 保 局 介 绍 ，截 至 6 月
底，全市环保部门共立案处罚大气类环
境违法行为 3949 起，处罚金额 2331.59
万元，其中，固定污染源立案 627 起，处
罚金额 1995.27 万元；移动污染源立案
3322 起，处罚金额 336.32万元。

另外，城管执法部门针对露天烧
烤，立案处罚 497 起，罚款 67.05 万元；

针对露天焚烧，立案处罚 65 起，罚款
2.61 万元；针对施工扬尘及渣土运输泄
漏 遗 撒 ，立 案 处 罚 3236 起 ，罚 款
1294.42 万元；查处公共场所流动商贩
无照经营劣质煤行为 11 家，处罚金额
0.5 万元，查处街头使用经营性小煤炉
行为 78家。

质监部门对煤炭生产企业开展煤
炭质量监督检查，处罚 26 起，处罚金额
35.75万元。

工商部门对固定场所内无照经营
燃煤的违法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处罚
18 起，处罚金额 1.6 万元，强制取缔 21
户，责令停止经营 128家。

交通执法部门对燃煤运输车辆违
法违章行为开展检查，处罚违法行为
88起，处罚金额 15.66万元。 夏莉

本报讯 山东省郓城县环保局日前
通过建立监察大队和监测站联合工作
机制，提高环境监测数据使用的时效性
和环境监察工作的针对性，做到“监察
与监测”联合，使环境监察执法、环境监
测工作形成合力，更好地推动环境保护
工作协调有序开展。

据了解，为健全监察、监测业务联
动机制，郓城县环保局要求监察大队和
监测站双方信息畅通，配合有序。

监察大队通过每天的监测数据，及
时掌握县域内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有针
对性地开展执法检查，做到及时发现并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保 障 群 众 环 境

权益。
监察、监测业务是相辅相成的，郓

城县环保局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建立监
察、监测业务学习机制，让环境执法人
员不仅要掌握相关法律知识，还要了解
相关噪声、采集水样等方面的现场监测
知识，从而进一步提高执法效率。

郓城县环保局坚持环境监察、监测
联动机制，要求环境监察工作以环境监
测数据为基础，充分利用好环境监测的
科学资源，发挥监测工作技术优势，全
面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促
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和发展。

王文硕 吴春娥

本报讯通讯员冯涛 王宁 张铭贤
邯郸报道 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加油站日
前因安装了油气回收装置却未正常使
用，遭到立案处罚。这是新《大气污染
防治法》实施以来，邯郸市处罚的第一
家加油站。

据介绍，邯郸市环保局按照邯郸市
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邯郸市
国五标准车用汽柴油供应和成品油市
场秩序专项整治“回头看”活动方案的
通知》，开展了油库油站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对无环保审批手续的油库油
站责令限期补办环保手续；对未安装油
气回收装置的油库油站限期安装油气
回收装置，逾期未安装的停止运营，并
依法立案处罚；对有油气回收装置但未
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油库油站立即整
改，并依法立案处罚。

据了解，此次行动中，邯郸市环保
部门共对全市 743 家加油站（点）进行
了全面排查，邯郸市环保局还成立督导
组，对 55家加油站（点）进行抽查。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江西省新余市
了解到，新余日前在钢铁行业、水泥制
造行业、城镇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产
生和处置单位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
展环境执法专项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打造绿色、生态、环保、宜居城
市环境。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内容为：一
是开展重点涉气行业环境保护专项整
治，针对钢铁行业中的烧结（球团）工
序、高炉炼铁工序和炼钢（转炉、电炉）
工序、水泥制造行业中的水泥熟料生产
企业等开展环境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企
业建设项目环评制度执行情况、大气污
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大气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情况等。

二是开展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保

护专项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全
面排查，重点检查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情况、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和运行
情况、污泥处置情况等。

三是开展打击涉危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专项整治，联合公安机关对危险废
物产生和处置单位进行检查，重点查处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等违法犯罪行为，遏制危
险废物非法倾倒和处置事件发生。

据介绍，新余市在执法检查中将对
环境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
肃查处，对偷排偷放、超标排污拒不改
正、不正常使用防治污染设施超标排
污、伪造或篡改环境监测数据、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依法从重打
击，涉嫌环境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谢宜

“大气污染执法年”严查各类违法行为

北京上半年开出数千万元罚单

郓城建立监察监测联动机制
提高监测数据使用时效性、监察工作针对性

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却未正常使用

邯郸对加油站开出环保罚单

新余开展重点行业执法检查
涉及钢铁、水泥、城镇污水处理厂等领域

环境保护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大局。新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16
年春节假期上班的第一天，新乡就召开
了高规格的“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
议”，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建设生态文明、
推进绿色发展的态度和决心。

这一决心也体现在 6 月 14 日这一
天，新乡市委政法委研究出台《关于全市
政法机关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意
见》，要求各级政法部门要认真履行《新乡
市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试行）》，充分发挥政
法部门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对易发环境污
染犯罪活动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区
域、重点时段，要与环保部门联合执法。在
执法中发现环境违法行为，或者接到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的报案、举报、控告、自首等，
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
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但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
将案件移送同级环保部门。

《意见》明确，审判机关对不及时执
行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后果的案件，可
根据环保部 门 申 请 ，及 时 采 取 保 全 措
施、先予执行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环
保部门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生效行政处
罚决定的，审判机关应及时组织实施，
并将执行结果通知环保部门。对于实施
环境污染犯罪，并阻挠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调查或公安机关侦查的，应当酌情从
重处罚。

此外，《意见》还要求检察机关要及时
介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司法
行政机关要主动为因污染损害提起诉讼的
受害方提供法律援助。《意见》还提出，要建
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机制等。

新乡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刘
森要求，对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
注、损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环境
污染犯罪案件以及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
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全市政法机关
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努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态利益和环境权益，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新乡作贡献。

新乡借力公检法监管更有力
1~6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查办案件数量均位列全省第二

本报记者王玮

本报讯 河南省新乡市近日向
媒体通报上半年查办环境违法案件
情况。2016 年 1~6 月，新乡市行政
处罚案件数量和按照新法新规新标
查办案件数量均居全省第二。

据介绍，上半年，新乡市环保系
统主动联合司法机关，按照河南省
环保厅部署,相继开展了水污染防
治专项执法检查、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执法检查、烧结砖瓦厂专项清理
整治活动、工业企业料场渣场专项
清理整治活动、产业集聚区环境问
题及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排查清理
工作、生物质发电企业专项检查工作、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行动。

同时，新乡市环保部门还会同
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了全
市春季环境执法大检查、全市环保
百日执法检查活动，共同打击环境
违法和污染环境犯罪，起到了较好
的震慑作用。

今年上半年，新乡市共出动环
境执法人员 13253 人次，检查各类
企业 7637 家次，立案 125 起，已经下
达 处 罚 决 定 115 份 ，处 罚 金 额 达
1040 余万元。按照新法新规新标
查办环境违法案件 111 起，其中，按
日连续处罚 2 起、查封扣押 32 起、限
产停产 1 起、移送行政拘留 15 起（15
人）、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6起（6人）。

此外，按照新大气法查处案件
25 起 ，涉 及 违 法 企 业 108 家 。 近
期，在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阶段，
又对 51 家涉嫌环境违法企业进行
立案调查。目前，已依法处理到位
13家，另有 38家正在调查处理中。

杨济公 曲晓青

新乡查办案件力度大
上半年立案百余起，
处罚金额千万余元

Ⅰ 基本案情

2015 年 9 月，S 市一家造纸厂设计
流量较小的排污渠由于沉淀物堵塞导
致 污 水 溢 出 ，流 入 下 游 Z 某 承 包 的 鱼
塘，致鱼大量死亡。Z 某将此事反映至
S 市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提取水样后经监测，污水各项指标
均不超标，属达标排放。Z 某就鱼塘损
失提出赔偿，S 市环保局进行了调解，但
造纸厂坚持以排污达标为理由不承担
赔偿责任。调解无果后，Z 某一纸诉状
将造纸厂告向法院。经法院和环保部
门共同努力，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
并讲解各项法律、法规，最终达成调解
意见，造纸厂承担了赔偿责任，Z 某撤
诉，案件有了一个圆满结局。

Ⅱ 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1.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什么法？
《环 境 保 护 法》第 六 十 四 条 规 定 ：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
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
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
者应当承担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
出 造 纸 企 业 应 承 担 的 是 民 事 侵 权 责
任。不过环保法虽然直接规定适用侵
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但侵权责任法第
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
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现行的环保单行法律关于环境侵
权责任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还是有些

不同。例如，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
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而水污
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水污
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
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

因此，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在适
用侵权责任法的时，如果遇到水污染防
治法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不一致时，还是
要适用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2.企业达标排污是否能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
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
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
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不过在实践中法律界对此存在不
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过去有的法律
将“违法性”作为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
件之一，所以应当坚持。另一种意见认
为，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并未区分是
否合法排污，而是不问污染者有无过
错，污染者一律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
即使污染者的排污行为符合国家或者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但是只要

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解释》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因

此，造纸企业以排污达标为由主张不承
担赔偿责任得不到支持。

3.环境污染损害案件谁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
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
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污染者
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
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
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Z 某应当提供有力证据证明造纸
企业污水流入了自家鱼塘，并因此至鱼
死 亡 ，造 成 损 害 ，二 者 之 间 具 有 关 联
性。而损害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
损害者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不可抗力造
成的，不承担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如果损害者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
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如果损
害者能够证明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
有过失的，可以减轻责任。

最后应指出的是，环境保护法第六
十六条规定：“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本条
规定的诉讼时效属于特殊的诉讼时效。

Ⅲ 案件启示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环境污染的行
为人尽管达标排污，只要从事排污行为
并发生了危害后果的即应承担民事责
任，行为人不得以达标排污作为免除其
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这意味着合法
行为（如排污达标或缴纳了排污费），只
要导致了损害后果也要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但可以免于承担行政责任。通过
本案也可以警示众多的排污企业，即使
合法达标排污也应加强管理，避免造成
污染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环保局

达标排污造成损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元庆彦

广东省中山市环保局阜沙分局日前突击检查了一家玻璃加工企业。这个企业
将部分废水未经处理直排下水道，丝印废气未经有效处理直接外排。执法人员现
场取证后，查封了企业的产污设备，同时，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
图为执法人员正在取证。 黄志强摄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新乡市环保局
获悉，2016 年 1~6 月，新乡行政处罚案
件数量、按照新法新规新标查办案件数
量均位列全省第二，环境执法力度有目
共 睹 ，受 到 了 河 南 省 环 保 厅 的 通 报
表扬。

谈到环境执法的重要性，新乡市环
保局局长胡建森认为，“没有强有力的
监管执法，所有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都

会成为一纸空文，所有治理工程都会成
为聋子的耳朵，所有环境违法行为都会
逍遥法外。只有抓住监管执法这个’刀把
子’，环保工作才会纲举目张，满盘皆活。”

说得轻松，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强
有力的环境监管执法氛围的形成，不仅
需要环境执法人员敢于担当，更依赖司
法机关的全力配合，新乡是怎么努力做
到的呢？

记者在地方采访时，不时能听到基
层执法人员反映，环境执法如果不联合
司法机关，会面临门难进，被执法对象
不配合等难题，然而联合司法机关本
身，也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在新乡也曾是个难题。
新乡市环保局法规信访科科长高

锦柏给记者说起一个例子，“十五小”企
业这么多年很难取缔，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这些隐蔽在农村的小企业与当地
村干部等都有利益输送关系，如果单靠
环保部门去执法，死灰复燃是大概率的
事。而要想从心底震慑这 些 关 键 少
数 ，彻 底 取 缔 这 些 小 作 坊 ，联 合 检 察
机 关 去 执 法 效 果 更 好 。 但 是 从 前 没
有 制 度 保 障 ，联 合 检 察 机 关 执 法 需
要 层 层 协 调 沟 通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时
常不能及时得到制止。

2014 年 8 月，为建立打击环保领域
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的长效工作联系
机制，新乡市环保局与市检察院联合出
台了《关于在查处 和 预 防 重 大 环 境 污
染、破坏生态资源刑事犯罪以及相关
职 务 犯 罪 工 作 加 强 联 系 协 作 的 意
见》，环保、检察联合执法从此有了制
度保障。

2015 年 10 月 ，新 乡市环保局与市
检察院又联合制定《严厉打击“十五小”
等环境违法企业“秋风行动”方案》，规

定在联合执法过程中，环保部门要按照
标准逐一对照，查清是否按标准拆除到
位，是否明确监管责任人等，防止死灰
复燃；要查清拆除设备的去向，防止搞

“游击战术，换地开张”。
检察机关要全程参与，在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中支持环保行政执法工作。
对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违纪人员要
迅速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失职渎
职涉嫌犯罪的人员要立案侦查。

2015 年 10 月 10 日 ~12 月 31 日 的
“秋风行动”中，新乡形成了由当地政府
统一领导，乡（镇）、办事处为具体实施，
环保部门与检察部门联合督查的工作
格局。对全市排查出的 273 家违法企
业按照“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除原
料、恢复原貌”的标准关闭取缔到位，
其 中 移 送 公 安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14 人 ，
行 政 拘 留 4 人 ，有 效 震 慑 了 环 境 违
法者。

另 外 ，在 联 合 公 安 执 法 方 面 ，
2015 年 3 月 ，新 乡 市 环 保 局 联合市公
安局同时制定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环
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
见》《关于挂牌督办重大环境污染犯罪
案件的暂行规定》两份文件，其中详细
规定了何种情形下启动联合执法，何种
情形下对案件联合挂牌督办，更进一步
夯实了联合执法的制度基础。

“秋风行动”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后，新乡环保部门并不满
足于此，在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协商
的过程中，他们感到很有必要建立加强
环境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

在来回沟通多次后，2016 年 2 月 20
日，新乡市环保局、市检察院、市公安局
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环境执法协作快
速反应机制的意见》。

“这既能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现
‘两法’无缝衔接和有效对接，也有利于
环保部门学习和借鉴公安、检察机关办
案经验和方法程序，准确把握‘法定职
责必须为并要为好’的深刻含义，更能
发挥联合协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解
决环保部门现场调查单打独斗、查办案
件难以取证的状况。”胡建森说。

这份《意见》有 4 个显著特点：一是
提高了环境执法反应速度；二是凝聚了
环境执法合力；三是固化了环境执法协
作内容；四是司法力量第一时间介入环
境行政执法。

能够“快速”，是因为单位及联络人
的姓名都在《意见》中固定下来，一旦有

情况，可直接与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联
系，去除了一些烦琐的程序环节。

什么情形下必须联合执法，也从此
中有了更具体的规定。《意见》明确了 6
种需要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前介
入，合力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形；7
种需要公安机关及时介入，与环保部门
展开同步调查的情形；5 种需要检察机
关及时介入，依法处理的情形。同时，
还明确环保部门对 5 种情形需要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 4 种情形需
要移送属地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等。

“《意见》程序清晰、要求具体、易于
操作，能充分发挥司法力量，及时解决
环境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强
力支撑环保部门行政执法。”胡建森说。

在《意见》出台不到十天后，2016
年 3 月 1 日，三部门联合开展了为期一
个半月的春季环境执法大检查活动。
联合查处了 198 家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立案调查 57 起，移交公安部门 13 起，查
封扣押 13 家，停产限产 81 家，关闭取缔
71 家。部门联合执法模式得到了进一
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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